
壹、 預算編審作業流程 

一、作業單位：會計室 
二、作業目的：為使每年經費收支能合理分配並有效運用等相關預算編審作業   

有所依循。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作業依據：本校預算編審與執行之處理準則。 
四、作業時間：原則上每年三月開始（詳時程），如有特殊情形，得專案簽核。 
五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每年度適時修正「預算編列作業須知」，並發函通知各單位辦理。 

(二) 擇期召開預算編列說明會。 
(三) 各單位應於規定期間內完成預算編製，俾利後續相關會議之進行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

六、作業流程： 

 

  

請各單位至預算作業系統登打預算資料並於三
月底前收回各單位預算表及設備建置計畫書等
資料

核閱各單位所編列之預算表並與上年度作比較
及分析差異

1.編列各項收入預算表
2.人事經費預算表
3.各單位所編之經費預算表及初審意見 

五月下旬前提預算審議委員會會議

六月中旬前提校務會議通過

七月上旬前提董事會議通過

每年七月底前報教育部備查並於網頁公告

流  程時  程

03.01前

03.01
至

03.31

04.01
至

04.30

05.15

05.20

06.10
至

06.20

07.01
至

07.15

07.31前

07.31前

會計室每年三月初前將下列資料分送各單
位：
1.預算編列作業須知
2.召開預算編列說明會

將預算資料轉入預算系統




